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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高职分类考试

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章程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 ★国家级（优秀）示范性骨干校

★鲁班工坊建设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单位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全国职业院校就业竞争力示范校 ★全国第六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职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天津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天津市有关规定，为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

法权益，依法招生，结合我院招生工作实际，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是社会了解学院有关招生政策、规定及相关信

息的主要渠道，是学院开展招生咨询和录取工作的主要依据。

第三条 学院概况：

（一）学院名称：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二）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三）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学制三年

（四）学院地址：天津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 1 号

（五）学院简介：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占地面积 842 亩，建筑面积 19.7 万平方米，在校生 11000

余人，教职工 469 人。学校设有机械工程学院、电子信息与自动化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艺术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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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喜马拉雅、浪潮、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三

技术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共建 5 个产业学院。目前开设 33 个高职

专业和 2 个联合培养技能本科专业，建有 7 个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特

色的优质专业群，其中模具设计与制造、光伏工程技术为中国特色

高水平专业群，大数据技术为市级高水平专业群，大数据与会计、

造型艺术创意设计、智能控制、数字传播为校级特色专业群。拥有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国家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天津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天津市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3 个。

自 2008 年以来，连续 12 年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相关赛项，

2022 年承办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碳中和可再生能源工

程技术赛项。近十年累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25 项。

学校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国内首

次提出并建立了“三级贯通式”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与瑞士

GF、德国卡尔蔡司、西班牙歌美飒、三菱电梯、中国英利等世界知

名或行业龙头企业共建校内实训中心 13个，拥有校外实习基地 194

个。积极服务京津冀发展战略，牵头组建了京津冀模具现代职教集

团、京津冀新能源现代职教集团、全国新能源类专业教学资源库共

建共享联盟、全国新能源与环保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共同体。校企共

建国内高职院校首个精密模具智能制造生产线并成立协同创新中

心，共建国内首个由高职学院牵头建立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轻工业精密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多次获得中国模具行

业最高奖项“精模奖”。

学校注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开设思想政治类、专业技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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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类、文化艺术类、体育健身类等 7 类共 86 个学生社团，

建立 27 个校内外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成立轻职众创空间，连续两

年被天津市教委认定为天津市 A 级（优秀）高校众创空间，打造了

面向天津市职业院校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学校以人为本，助力学

生成长成才，建立智慧学工“一站式”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奖助学

金体系，在国家奖学金、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的基础上，还设有校内奖助学金、德国菲尼克斯奖学金、

LG 奖学金、瑞士 GF 奖学金、英利奖学金等 7 个知名企业奖学金。

学校不断扩大国际交流平台，与新西兰、德国、瑞士、瑞典、

英国、美国、韩国、印度等国家教育机构、高校或国际知名企业建

立国际合作关系，开展师生交流、合作办学、师资培训、学术文化

交流。自 2016 年开始，牵头建设印度鲁班工坊 1 个、埃及鲁班工

坊 2 个，实现了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的重大突破，埃及鲁班

工坊项目被列入埃及教育与技术教育部发布的（TE2.0 方案）中的

“卓越基地”试点。学校加入“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应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共同发起成立中非职业教育联合会、金砖国

家职业教育联盟。牵头成立国内职教领域唯一的“非洲职业教育研

究中心”，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进非洲”，助力中非职业教育合

作提质升级，形成研究成果《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专著，并在

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平行论坛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与发

展论坛发布。主持完成了高职领域首个鲁班工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教育部重点研究课题《“一带一路”视域下海外鲁班工坊建设的标

准化模式研究》，出版了全国高职院校首本鲁班工坊研究著作《鲁

班工坊建设的标准化模式研究与实践》。2018 年学校建成全国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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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鲁班工坊建设·体验馆，全面展示了鲁班工坊建设历程与成果，

接待 6 万余人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教育部领导、外交部领导以及

多国驻华使节的肯定。

第二章 招生机构

第四条 学院成立招生委员会、设有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

负责学院的招生工作，制定招生政策、确定招生计划和规则、决定

有关招生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作

为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第三章 招生计划及收费标准

第六条 学院根据发展规划、办学条件、专业发展、生源状况

和社会需求，制定 2023 年高职分类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分专业招

生计划。

第七条 收费标准：1.学费：普通类专业 5000 元/生·年，特

殊类专业 5500 元/生·年，艺术类专业 8000 元/生·年；2.住宿费：

8 人间 800 元/生·年，6 人间 1000 元/生·年。如遇调整，以天津

市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为准。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八条 学院招生录取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

序的原则；执行教育部、天津市招生委员会制定的录取政策以及本

章程公布的有关规定；以考生填报的志愿和高职分类考试文化基

础、综合能力考试总成绩（以下简称“总成绩”）为主要录取依据，

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录取过程中，自觉接受

天津市招生委员会、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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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学院对专业志愿录取以分数优先为原则，即先按高职

分类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排队，并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按照

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录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高级中等教

育阶段获市级三好学生或区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应届考生。

第十条 学院对享受照顾政策加分考生的录取，按照天津市的

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拟报考我院且符合退役士兵免试文化素质考试条

件的考生，须参加我院组织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面试或

技能测试，具体要求将通过学院招生网另行发布。

第十二条 学院对艺术（美术）类专业录取原则：学院使用天

津市艺术类美术类专业联考成绩；在美术类专业联考（考试）成绩

合格的前提下，专业志愿录取以分数优先为原则，即先按高职分类

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排队，并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按照考生

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录取。如有调整，以天津市招生委员会艺术（美

术）类专业录取原则为准。

第十三条 考生考试总成绩相同时，将按照语文、数学、综合

能力、外语的单科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

第十四条 凡参加天津市高职院校分类考试被我院录取的考

生，如符合秋季普通高考报名条件且报名参加考试，只能报考普通

高考本科各批次的志愿。如考生被普通高考本科层次院校和高职分

类考试招生高职院校同时录取，教育主管部门在进行电子学籍注册

时，只保留其普通高考本科层次录取资格，高职分类考试招生的录

取资格将予注销。

第十五条 关于录取专业对身体健康要求，执行教育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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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

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

知》等有关要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考生，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学院各招生专业的公共外语课程均为英语，小语种

考生慎重填报。各专业招生没有男女生比例限制。

第十七条 学院在接到天津市高招办核准备案的录取考生名

单后以特快专递形式寄发录取通知书，考生可通过天津市高招办公

布的查询电话、学院的咨询电话或登录学院招生网等方式查询录取

结果。

第五章 后续管理

第十八条 新生入学后，学院将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复查。

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由学院区别情况

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九条 学院根据《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

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按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培养。

第二十条 学院设有多种形式奖、助学金；设有国家助学贷款；

为贫困生设有勤工助学岗位，保障了贫困家庭学生的就学，激励了

优秀学生的发展。

第二十一条 学生完成规定学业经审查达到毕业标准的颁发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毕业证书。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仅适用于 2023 年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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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分类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经学院招生委员会、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

议通过，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凡以前学院有关招生

工作的政策、规定与本章程不一致的，均以本章程规定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由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负责解释。招

生咨询过程中学院咨询人员的意见、建议仅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参

考，不作为学院录取承诺。

第二十六条 录取结果公布渠道：录取结果通过学院招生网、

咨询电话、邮寄录取通知书公布。

第二十七条 联系方式：

地址：天津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 1 号

邮编：300350

电话：4006-246-357 022-27391636（兼传真）

网址：www.tjlivtc.edu.cn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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